


委托方 (甲方) : 南阻市生态环境局方城分局

受托方 (乙方) : 清北(河南)生态环境有限公司

甲方委托乙方承担南阳市生态环境局方城分局2026年18个乡镇(街道)空气质量自动监

测站运维项且 (项目名称) 。 根据国家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有关精神规定，经双方

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合同， 以共同执行。

第一条： 项目名称和地点

项目名称：南阳市生态环境局方城分局2026年18个乡镇(街道)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运

维项且

服务地点： 招标人指定地点

第二条： 服务内容及进度安排

1.服务内容 ： 乙方以甲方 为统一管理，便于维护，确保乡镇空气站检测数据连续，采购

2026年18个乡镇(街道)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运维服务要求，为甲方 提供相应的空气质

量自动监测站运维服务 。

2.验收标准： 乙方成果文件必须符合国家、 省 、 市有关法律、 法规及标准的要求，同时

还必须满足国家对此类项目技术服务的有关标准和要求。

3.技术服务进度： 2026年1月1日-2026年12月31日 。

第三条： 费用及支付

1.技术服务费总额为： 小写：¥2197200.00元 (大写：贰任壹佰玖拾柒万贰任元整) 。

2.支付方式、 时间： 合同签订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30%(即大写：陆拾伍万玖

任壹佰陆拾元整，小写：¥659160.00元);服务期过半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40%(即

大写：捌拾柒万捌任捌佰捌拾元整，小写：¥878880.00元),服务期满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

同总价的30%(即大写：陆拾伍万玖任壹佰陆拾元整，小写：¥659160.00元)。

乙方开户单位名称： 清北 (河南) 生态环境有限公司

税号： 91410105058773719E

地址及电话：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 (郑东) 商务外环路18号 21层 2106号、

18134733520

开户行：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东风南路支行

账号： 258519155947

第四条： 权利和义务






